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被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洪志勳律師

            王之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

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所示之原告各負擔如附表「負擔訴訟費用比

例」欄所示之比例，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各以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

示之金額為如附表所示之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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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行政、訓練工作，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

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

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

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

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

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

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

至111年6月22日止。約定上班時間為每週五日，每日工時50

分鐘，兩造間並有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被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公司每年公告之最低薪

資函文及被告108年7月4日頒布之業務同仁工作規則（下稱

系爭規則）第3章第11條之規定，應給付原告部分工時工

資，然被告均未給付，或以「調整」之名義，未經原告同意

逕自扣除，而未給付最低薪資；且被告前開未依法給付基本

工資等情事，已經勞動部公告裁罰，並經被告之企業工會屢

次發函要求改善並糾正，仍未給付原告應獲得之工資。原告

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公司107年11月28日(107)三業

(五)字第00295號文說明一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

條、第21條、第22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

份起至原告離職時之工資。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佩

韓15萬5,475元、原告盧松霆16萬4,047元、原告賴旻詩15萬

3,922元、原告楊儒霖15萬699元、原告許晏菱18萬1,029

元、原告羅子茜18萬1,029元、原告劉依瑄17萬3,700元、原

告王昱勝11萬7,515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薪資係由「每月津

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部分組

成，被告每月均有依約給付薪資，且每月給付之金額均未低

於所約定最低薪資數額，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存在。原

告雖主張被告將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扣除等語，然此

形同主張被告除前開薪資組成之三部分外，另應給付原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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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基本薪資之金額，惟原告每月受領由前開三部分組成之薪

資，均不低於最低薪資，原告主張被告應另給付最低基本薪

資之金額，自屬無據。至於「調整項目」為被告就業務主管

及轄下團隊業換算之薪資及獎金所為內部之加、減帳之紀

錄，非扣回最低薪資（實際計算方式為公司內部機密資訊，

目前公司管理階層尚未同意揭露），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足

額給付薪資，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13、214

頁）：

　㈠不爭之事項：

　⒈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

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

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

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

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

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

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

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

　⒉被告108年1月起業務主管每月最低薪資為2,876元、109年1

月起為3,029元、110年1月起3,068元、111年1月起3,221

元、112年1月起3,375元、113年1月起3,508元。

　⒊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

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

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上揭⒉所示

之每月最低薪資。

　⒋兩造是依照被告公司所頒布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計算

業務主管每月薪資。

　㈡爭執之爭點：

　⒈原告主張被告尚未給付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工時之工資；被

告抗辯已依第4條給付。何者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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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依據為何？

　⑵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總合為何？

　⑶系爭契約第4 條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而為無效之情

形？

　⑷被告就原告最低薪資部分，是否有於薪資帳上扣除？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

自認。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

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

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定分別定有明文。查，上揭

三、㈠所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依前揭規定予以採

認。又原告均請求自於108年4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之最低薪

資，基此：

　⒈原告陳佩韓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5,475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5+3375*8/30=155475）

　　。 

　⒉原告盧松霆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6萬4,047元（計算式：287

6*9+3029*12+3068*12+3221*12+3375*7+3375*25/31≒16404

7，元以以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⒊原告賴旻詩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3,922元（計算式：287

6*9+3029*12+3068*12+3221*12+3375*4+3375*25/31≒15392

2）。

　⒋原告楊儒霖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699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19/31+3375*2+3375*12/

30+3375*26/31≒150699）。

　⒌原告許晏菱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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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

29）。

　⒍原告羅子茜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

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

29）。

　⒎原告劉依瑄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7萬3,700元（計算式：287

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0+3375*20/30=17370

0）。

　⒏原告王昱勝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1萬7,515元（計算式：287

6*9+3029*12+3068*12+3221*5+3221*22/30=117515）。

　㈡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

　　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

　　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原告每月最

低薪資，認定已如上述。而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乙方

（即原告）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

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

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即被告）補足。」

（見本院卷第85頁）。由上開系爭契約第3、4條之約文整體

為解釋，可認原告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工時之

工資，應以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計

算，即上揭㈠所算得之工資（下稱系爭應付工資）。而被告

之給付義務，依系爭契約第4條文字本身，則有2種可能之解

釋，其一是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

付工資，而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另一是

原告其他項目合之薪資如大於系爭應付工資，被告即不用給

付系爭應付工資，如有不足方由被告補足。又解釋契約應以

盡量讓約文合法有效之方式解釋，而上揭「另一」之解釋，

會造成被告不用給付原告因系爭契約第3條所提供勞務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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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工資，亦即被告可以連基本工資都不用付，此一解釋方法

當然違反勞基法關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要求而會陷於無效之境

地，是依盡量使約文合法有效之解釋原則，自應解釋為原告

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至於約

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

　㈢又兩造依系爭契約第3條有約定，被告就原告每週一至週

五，每日工作50分鐘之勞務提供，應給付系爭應付工資，然

查，依被告提出原告受領資之項目計有「每月津貼」、「業

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及「調整」（見本院卷第163

至181頁），其中「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

導獎金」項均與上揭應給付之系爭應付工資無對價關係，只

有「調整」項明顯可見於原告之薪資未達每月之系爭應付工

資標準時，被告會調整給付總額至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然

於原告其後工資有超過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又

會扣回來，如附表所示，足認被告給付原告之系爭應付工資

係以「調整」項發放。又「調整」項合計後，被告分別已給

付原告如附表「合計」欄所示之金額，經以系爭應付工資扣

減「合計」欄所示已給付之金額後，被告尚欠各原告如「尚

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

工資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尚不可採。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薪資債權，

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應於各月給付薪資日到期，既經原

告減縮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見本院卷第1

33頁，送達證書）起，自無不可，而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

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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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自屬有據。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

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

定，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

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年月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108年1月 -2669 0 -5532 0 0 0 2028 0

108年2月 0 0 2876 0 0 2876 -9830 0

108年3月 0 0 -2876 0 0 2876 954 0

108年4月 2876 0 0 0 0 -5752 2251 0

108年5月 -2876 0 0 0 0 0 -3205 0

108年6月 0 0 0 0 0 0 0 0

108年7月 2876 2192 0 0 0 0 0 2241

108年8月 -2876 -2192 2876 2876 0 0 0 -2241

108年9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0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1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2月 0 0 -1252 -9222 0 0 0 0

109年1月 0 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2月 29 289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3月 3029 -2890 29 0 3029 0 0 0

109年4月 3029 2946 3029 3029 -3029 0 1383 0

109年5月 29 2038 3029 -1207 0 0 -1383 0

109年6月 -6116 3027 -4327 -1822 0 0 0 0

109年7月 0 -7278 3029 3029 0 0 285 0

109年8月 3029 3029 3029 3029 0 3006 2724 528

109年9月 3029 -3762 -8851 3029 29 -3006 1590 2204

109年10月 3029 2835 -1021 3029 29 0 -736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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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1月 3029 2961 -4407 3029 29 0 1930 1687

109年12月 -8727 2213 -849 -5526 -87 0 1248 -1687

110年1月 68 3068 0 -5860 0 1764 -3791 0

110年2月 3068 -5281 3068 3068 3068 -1764 2782 0

110年3月 -3136 3068 68 68 -3068 0 -224 2290

110年4月 0 -1649 -3136 3068 68 0 403 3068

110年5月 0 3068 3068 3068 -68 0 1184 -5358

110年6月 3068 3068 -3068 68 3068 0 3031 0

110年7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652 1076 0

110年8月 3068 3068 68 3068 3068 -2652 2325 0

110年9月 3068 -13691 -3136 -5413 -3068 2299 -10577 0

110年10月 -1147 0 3068 3068 68 -2299 0 0

110年11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564 2356 0

110年12月 3068 -3068 3068 -4211 -3136 -2564 28 2331

111年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1962 1351

111年2月 2577 -1394 -5562 3221 3221 3221 -1990 -2682

111年3月 0 3221 3221 3221 221 -1246 0 -1000

111年4月 0 -5048 -910 -9076 -981 3221 3221 0

111年5月 3221 3221 3221 3221 -5682 -5196 3109 1346

111年6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3118 2362

111年7月 3221 -1331 3221 3221 -3221 3221 -1387 　

111年8月 3221 3221 -894 3221 3221 3221 1126 　

111年9月 -4106 -5550 3221 -4157 -3221 3221 -490 　

111年10月 3221 3221 221 221 0 3221 -5879 　

111年1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29 1529 　

111年12月 3221 -9224 3221 3221 -3221 3221 -4347 　

112年1月 -5782 3375 3375 2138 0 3375 1115 　

112年2月 -4088 3375 3375 0 0 3375 2606 　

112年3月 -677 3375 -848 0 3375 3375 -559 　

112年4月 3375 3375 3375 3375 -846 3375 2167 　

112年5月 3375 -1308 2813 3375 3375 3375 -5329 　

112年6月 900 3375 　 3375 3375 3375 0 　

112年7月 　 3375 　 2925 -766 3375 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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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淑願

112年8月 　 2813 　 　 375 -6193 3138 　

112年9月 　 　 　 　 3375 3375 2117 　

112年10月 　 　 　 　 3375 3375 3346 　

112年11月 　 　 　 　 3375 3375 2250 　

112年12月 　 　 　 　 3375 3375 　 　

合計 39323 27551 37249 49194 22388 47008 8655 3708

系 爭 應 付

工資

155475 164047 153922 150699 181029 181029 173700 117515

尚欠金額 116152 136496 116673 101505 158641 134021 165045 113807

負 擔 訴 訟

費用比例

百分之

3

百分之

2

百分之

3

百分之

4

百分之

2

百分之

4

百分之

1

百分之1

01

02

03

04

05

06

07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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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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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被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洪志勳律師
            王之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所示之原告各負擔如附表「負擔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之比例，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各以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所示之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政、訓練工作，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約定上班時間為每週五日，每日工時50分鐘，兩造間並有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被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公司每年公告之最低薪資函文及被告108年7月4日頒布之業務同仁工作規則（下稱系爭規則）第3章第11條之規定，應給付原告部分工時工資，然被告均未給付，或以「調整」之名義，未經原告同意逕自扣除，而未給付最低薪資；且被告前開未依法給付基本工資等情事，已經勞動部公告裁罰，並經被告之企業工會屢次發函要求改善並糾正，仍未給付原告應獲得之工資。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公司107年11月28日(107)三業(五)字第00295號文說明一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1條、第22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份起至原告離職時之工資。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佩韓15萬5,475元、原告盧松霆16萬4,047元、原告賴旻詩15萬3,922元、原告楊儒霖15萬699元、原告許晏菱18萬1,029元、原告羅子茜18萬1,029元、原告劉依瑄17萬3,700元、原告王昱勝11萬7,515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薪資係由「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部分組成，被告每月均有依約給付薪資，且每月給付之金額均未低於所約定最低薪資數額，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存在。原告雖主張被告將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扣除等語，然此形同主張被告除前開薪資組成之三部分外，另應給付原告最低基本薪資之金額，惟原告每月受領由前開三部分組成之薪資，均不低於最低薪資，原告主張被告應另給付最低基本薪資之金額，自屬無據。至於「調整項目」為被告就業務主管及轄下團隊業換算之薪資及獎金所為內部之加、減帳之紀錄，非扣回最低薪資（實際計算方式為公司內部機密資訊，目前公司管理階層尚未同意揭露），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足額給付薪資，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13、214頁）：
　㈠不爭之事項：
　⒈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
　⒉被告108年1月起業務主管每月最低薪資為2,876元、109年1月起為3,029元、110年1月起3,068元、111年1月起3,221元、112年1月起3,375元、113年1月起3,508元。
　⒊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上揭⒉所示之每月最低薪資。
　⒋兩造是依照被告公司所頒布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計算業務主管每月薪資。
　㈡爭執之爭點：
　⒈原告主張被告尚未給付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工時之工資；被告抗辯已依第4條給付。何者可採？
　⑴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依據為何？
　⑵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總合為何？
　⑶系爭契約第4 條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而為無效之情形？
　⑷被告就原告最低薪資部分，是否有於薪資帳上扣除？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定分別定有明文。查，上揭三、㈠所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依前揭規定予以採認。又原告均請求自於108年4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之最低薪資，基此：
　⒈原告陳佩韓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5,475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5+3375*8/30=155475）
　　。 
　⒉原告盧松霆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6萬4,047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7+3375*25/31≒164047，元以以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⒊原告賴旻詩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3,922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4+3375*25/31≒153922）。
　⒋原告楊儒霖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69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9/31+3375*2+3375*12/30+3375*26/31≒150699）。
　⒌原告許晏菱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⒍原告羅子茜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⒎原告劉依瑄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7萬3,700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0+3375*20/30=173700）。
　⒏原告王昱勝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1萬7,515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5+3221*22/30=117515）。
　㈡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
　　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
　　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原告每月最低薪資，認定已如上述。而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乙方（即原告）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即被告）補足。」（見本院卷第85頁）。由上開系爭契約第3、4條之約文整體為解釋，可認原告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工時之工資，應以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計算，即上揭㈠所算得之工資（下稱系爭應付工資）。而被告之給付義務，依系爭契約第4條文字本身，則有2種可能之解釋，其一是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而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另一是原告其他項目合之薪資如大於系爭應付工資，被告即不用給付系爭應付工資，如有不足方由被告補足。又解釋契約應以盡量讓約文合法有效之方式解釋，而上揭「另一」之解釋，會造成被告不用給付原告因系爭契約第3條所提供勞務之對價工資，亦即被告可以連基本工資都不用付，此一解釋方法當然違反勞基法關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要求而會陷於無效之境地，是依盡量使約文合法有效之解釋原則，自應解釋為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至於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
　㈢又兩造依系爭契約第3條有約定，被告就原告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之勞務提供，應給付系爭應付工資，然查，依被告提出原告受領資之項目計有「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及「調整」（見本院卷第163至181頁），其中「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項均與上揭應給付之系爭應付工資無對價關係，只有「調整」項明顯可見於原告之薪資未達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會調整給付總額至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然於原告其後工資有超過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又會扣回來，如附表所示，足認被告給付原告之系爭應付工資係以「調整」項發放。又「調整」項合計後，被告分別已給付原告如附表「合計」欄所示之金額，經以系爭應付工資扣減「合計」欄所示已給付之金額後，被告尚欠各原告如「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工資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尚不可採。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薪資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應於各月給付薪資日到期，既經原告減縮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見本院卷第133頁，送達證書）起，自無不可，而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年月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108年1月

		-2669

		0

		-5532

		0

		0

		0

		2028

		0



		108年2月

		0

		0

		2876

		0

		0

		2876

		-9830

		0



		108年3月

		0

		0

		-2876

		0

		0

		2876

		954

		0



		108年4月

		2876

		0

		0

		0

		0

		-5752

		2251

		0



		108年5月

		-2876

		0

		0

		0

		0

		0

		-3205

		0



		108年6月

		0

		0

		0

		0

		0

		0

		0

		0



		108年7月

		2876

		2192

		0

		0

		0

		0

		0

		2241



		108年8月

		-2876

		-2192

		2876

		2876

		0

		0

		0

		-2241



		108年9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0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1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2月

		0

		0

		-1252

		-9222

		0

		0

		0

		0



		109年1月

		0

		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2月

		29

		289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3月

		3029

		-2890

		29

		0

		3029

		0

		0

		0



		109年4月

		3029

		2946

		3029

		3029

		-3029

		0

		1383

		0



		109年5月

		29

		2038

		3029

		-1207

		0

		0

		-1383

		0



		109年6月

		-6116

		3027

		-4327

		-1822

		0

		0

		0

		0



		109年7月

		0

		-7278

		3029

		3029

		0

		0

		285

		0



		109年8月

		3029

		3029

		3029

		3029

		0

		3006

		2724

		528



		109年9月

		3029

		-3762

		-8851

		3029

		29

		-3006

		1590

		2204



		109年10月

		3029

		2835

		-1021

		3029

		29

		0

		-736

		-2732



		109年11月

		3029

		2961

		-4407

		3029

		29

		0

		1930

		1687



		109年12月

		-8727

		2213

		-849

		-5526

		-87

		0

		1248

		-1687



		110年1月

		68

		3068

		0

		-5860

		0

		1764

		-3791

		0



		110年2月

		3068

		-5281

		3068

		3068

		3068

		-1764

		2782

		0



		110年3月

		-3136

		3068

		68

		68

		-3068

		0

		-224

		2290



		110年4月

		0

		-1649

		-3136

		3068

		68

		0

		403

		3068



		110年5月

		0

		3068

		3068

		3068

		-68

		0

		1184

		-5358



		110年6月

		3068

		3068

		-3068

		68

		3068

		0

		3031

		0



		110年7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652

		1076

		0



		110年8月

		3068

		3068

		68

		3068

		3068

		-2652

		2325

		0



		110年9月

		3068

		-13691

		-3136

		-5413

		-3068

		2299

		-10577

		0



		110年10月

		-1147

		0

		3068

		3068

		68

		-2299

		0

		0



		110年11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564

		2356

		0



		110年12月

		3068

		-3068

		3068

		-4211

		-3136

		-2564

		28

		2331



		111年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1962

		1351



		111年2月

		2577

		-1394

		-5562

		3221

		3221

		3221

		-1990

		-2682



		111年3月

		0

		3221

		3221

		3221

		221

		-1246

		0

		-1000



		111年4月

		0

		-5048

		-910

		-9076

		-981

		3221

		3221

		0



		111年5月

		3221

		3221

		3221

		3221

		-5682

		-5196

		3109

		1346



		111年6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3118

		2362



		111年7月

		3221

		-1331

		3221

		3221

		-3221

		3221

		-1387

		　



		111年8月

		3221

		3221

		-894

		3221

		3221

		3221

		1126

		　



		111年9月

		-4106

		-5550

		3221

		-4157

		-3221

		3221

		-490

		　



		111年10月

		3221

		3221

		221

		221

		0

		3221

		-5879

		　



		111年1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29

		1529

		　



		111年12月

		3221

		-9224

		3221

		3221

		-3221

		3221

		-4347

		　



		112年1月

		-5782

		3375

		3375

		2138

		0

		3375

		1115

		　



		112年2月

		-4088

		3375

		3375

		0

		0

		3375

		2606

		　



		112年3月

		-677

		3375

		-848

		0

		3375

		3375

		-559

		　



		112年4月

		3375

		3375

		3375

		3375

		-846

		3375

		2167

		　



		112年5月

		3375

		-1308

		2813

		3375

		3375

		3375

		-5329

		　



		112年6月

		900

		3375

		　

		3375

		3375

		3375

		0

		　



		112年7月

		　

		3375

		　

		2925

		-766

		3375

		0

		　



		112年8月

		　

		2813

		　

		　

		375

		-6193

		3138

		　



		112年9月

		　

		　

		　

		　

		3375

		3375

		2117

		　



		112年10月

		　

		　

		　

		　

		3375

		3375

		3346

		　



		112年11月

		　

		　

		　

		　

		3375

		3375

		2250

		　



		112年12月

		　

		　

		　

		　

		3375

		3375

		　

		　



		合計

		39323

		27551

		37249

		49194

		22388

		47008

		8655

		3708



		系爭應付工資

		155475

		164047

		153922

		150699

		181029

		181029

		173700

		117515



		尚欠金額

		116152

		136496

		116673

		101505

		158641

		134021

		165045

		113807



		負擔訴訟費用比例

		百分之3

		百分之2

		百分之3

		百分之4

		百分之2

		百分之4

		百分之1

		百分之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淑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被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洪志勳律師
            王之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
 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所示之原告各負擔如附表「負擔訴訟費用比
 例」欄所示之比例，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各以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
 示之金額為如附表所示之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
    攬、行政、訓練工作，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
    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
    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
    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
    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
    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
    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
    至111年6月22日止。約定上班時間為每週五日，每日工時50
    分鐘，兩造間並有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被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公司每年公告之最低薪資
    函文及被告108年7月4日頒布之業務同仁工作規則（下稱系
    爭規則）第3章第11條之規定，應給付原告部分工時工資，
    然被告均未給付，或以「調整」之名義，未經原告同意逕自
    扣除，而未給付最低薪資；且被告前開未依法給付基本工資
    等情事，已經勞動部公告裁罰，並經被告之企業工會屢次發
    函要求改善並糾正，仍未給付原告應獲得之工資。原告爰依
    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公司107年11月28日(107)三業(五)
    字第00295號文說明一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條、
    第21條、第22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份起
    至原告離職時之工資。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佩韓15
    萬5,475元、原告盧松霆16萬4,047元、原告賴旻詩15萬3,92
    2元、原告楊儒霖15萬699元、原告許晏菱18萬1,029元、原
    告羅子茜18萬1,029元、原告劉依瑄17萬3,700元、原告王昱
    勝11萬7,515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薪資係由「每月津
    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部分組
    成，被告每月均有依約給付薪資，且每月給付之金額均未低
    於所約定最低薪資數額，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存在。原
    告雖主張被告將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扣除等語，然此
    形同主張被告除前開薪資組成之三部分外，另應給付原告最
    低基本薪資之金額，惟原告每月受領由前開三部分組成之薪
    資，均不低於最低薪資，原告主張被告應另給付最低基本薪
    資之金額，自屬無據。至於「調整項目」為被告就業務主管
    及轄下團隊業換算之薪資及獎金所為內部之加、減帳之紀錄
    ，非扣回最低薪資（實際計算方式為公司內部機密資訊，目
    前公司管理階層尚未同意揭露），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足額
    給付薪資，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13、214頁）
    ：
　㈠不爭之事項：
　⒈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
    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
    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
    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
    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
    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
    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
    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
　⒉被告108年1月起業務主管每月最低薪資為2,876元、109年1月
    起為3,029元、110年1月起3,068元、111年1月起3,221元、1
    12年1月起3,375元、113年1月起3,508元。
　⒊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
    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
    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上揭⒉所示之
    每月最低薪資。
　⒋兩造是依照被告公司所頒布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計算
    業務主管每月薪資。
　㈡爭執之爭點：
　⒈原告主張被告尚未給付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工時之工資；被告
    抗辯已依第4條給付。何者可採？
　⑴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依據為何？
　⑵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總合為何？
　⑶系爭契約第4 條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而為無效之情形
    ？
　⑷被告就原告最低薪資部分，是否有於薪資帳上扣除？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
    自認。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
    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
    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定分別定有明文。查，上揭三
    、㈠所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依前揭規定予以採認
    。又原告均請求自於108年4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之最低薪資
    ，基此：
　⒈原告陳佩韓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5,475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5+3375*8/30=155475）
　　。 
　⒉原告盧松霆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6萬4,047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7+3375*25/31≒164047，
    元以以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⒊原告賴旻詩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3,922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4+3375*25/31≒153922）
    。
　⒋原告楊儒霖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699元（計算式：2876*9+
    3029*12+3068*12+3221*12+3375*19/31+3375*2+3375*12/30
    +3375*26/31≒150699）。
　⒌原告許晏菱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
　⒍原告羅子茜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
　⒎原告劉依瑄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每月最低
    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7萬3,700元（計算式：287
    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0+3375*20/30=17370
    0）。
　⒏原告王昱勝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以每月最低薪
    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1萬7,515元（計算式：2876*
    9+3029*12+3068*12+3221*5+3221*22/30=117515）。
　㈡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
　　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
　　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原告每月最
    低薪資，認定已如上述。而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乙方（
    即原告）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
    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
    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即被告）補足。」（見
    本院卷第85頁）。由上開系爭契約第3、4條之約文整體為解
    釋，可認原告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工時之工資
    ，應以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計算，即
    上揭㈠所算得之工資（下稱系爭應付工資）。而被告之給付
    義務，依系爭契約第4條文字本身，則有2種可能之解釋，其
    一是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
    ，而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另一是原告其
    他項目合之薪資如大於系爭應付工資，被告即不用給付系爭
    應付工資，如有不足方由被告補足。又解釋契約應以盡量讓
    約文合法有效之方式解釋，而上揭「另一」之解釋，會造成
    被告不用給付原告因系爭契約第3條所提供勞務之對價工資
    ，亦即被告可以連基本工資都不用付，此一解釋方法當然違
    反勞基法關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要求而會陷於無效之境地，是
    依盡量使約文合法有效之解釋原則，自應解釋為原告之薪資
    ，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至於約文中如
    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
　㈢又兩造依系爭契約第3條有約定，被告就原告每週一至週五，
    每日工作50分鐘之勞務提供，應給付系爭應付工資，然查，
    依被告提出原告受領資之項目計有「每月津貼」、「業績獎
    金」、「單位輔導獎金」及「調整」（見本院卷第163至181
    頁），其中「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
    」項均與上揭應給付之系爭應付工資無對價關係，只有「調
    整」項明顯可見於原告之薪資未達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
    時，被告會調整給付總額至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然於原告
    其後工資有超過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又會扣回
    來，如附表所示，足認被告給付原告之系爭應付工資係以「
    調整」項發放。又「調整」項合計後，被告分別已給付原告
    如附表「合計」欄所示之金額，經以系爭應付工資扣減「合
    計」欄所示已給付之金額後，被告尚欠各原告如「尚欠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則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工資即
    屬有據，超過部分，尚不可採。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
    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薪資債權，
    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應於各月給付薪資日到期，既經原
    告減縮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見本院卷第1
    33頁，送達證書）起，自無不可，而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
    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自屬有據。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
    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
    定，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
    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年月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108年1月 -2669 0 -5532 0 0 0 2028 0 108年2月 0 0 2876 0 0 2876 -9830 0 108年3月 0 0 -2876 0 0 2876 954 0 108年4月 2876 0 0 0 0 -5752 2251 0 108年5月 -2876 0 0 0 0 0 -3205 0 108年6月 0 0 0 0 0 0 0 0 108年7月 2876 2192 0 0 0 0 0 2241 108年8月 -2876 -2192 2876 2876 0 0 0 -2241 108年9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0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1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2月 0 0 -1252 -9222 0 0 0 0 109年1月 0 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2月 29 289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3月 3029 -2890 29 0 3029 0 0 0 109年4月 3029 2946 3029 3029 -3029 0 1383 0 109年5月 29 2038 3029 -1207 0 0 -1383 0 109年6月 -6116 3027 -4327 -1822 0 0 0 0 109年7月 0 -7278 3029 3029 0 0 285 0 109年8月 3029 3029 3029 3029 0 3006 2724 528 109年9月 3029 -3762 -8851 3029 29 -3006 1590 2204 109年10月 3029 2835 -1021 3029 29 0 -736 -2732 109年11月 3029 2961 -4407 3029 29 0 1930 1687 109年12月 -8727 2213 -849 -5526 -87 0 1248 -1687 110年1月 68 3068 0 -5860 0 1764 -3791 0 110年2月 3068 -5281 3068 3068 3068 -1764 2782 0 110年3月 -3136 3068 68 68 -3068 0 -224 2290 110年4月 0 -1649 -3136 3068 68 0 403 3068 110年5月 0 3068 3068 3068 -68 0 1184 -5358 110年6月 3068 3068 -3068 68 3068 0 3031 0 110年7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652 1076 0 110年8月 3068 3068 68 3068 3068 -2652 2325 0 110年9月 3068 -13691 -3136 -5413 -3068 2299 -10577 0 110年10月 -1147 0 3068 3068 68 -2299 0 0 110年11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564 2356 0 110年12月 3068 -3068 3068 -4211 -3136 -2564 28 2331 111年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1962 1351 111年2月 2577 -1394 -5562 3221 3221 3221 -1990 -2682 111年3月 0 3221 3221 3221 221 -1246 0 -1000 111年4月 0 -5048 -910 -9076 -981 3221 3221 0 111年5月 3221 3221 3221 3221 -5682 -5196 3109 1346 111年6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3118 2362 111年7月 3221 -1331 3221 3221 -3221 3221 -1387 　 111年8月 3221 3221 -894 3221 3221 3221 1126 　 111年9月 -4106 -5550 3221 -4157 -3221 3221 -490 　 111年10月 3221 3221 221 221 0 3221 -5879 　 111年1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29 1529 　 111年12月 3221 -9224 3221 3221 -3221 3221 -4347 　 112年1月 -5782 3375 3375 2138 0 3375 1115 　 112年2月 -4088 3375 3375 0 0 3375 2606 　 112年3月 -677 3375 -848 0 3375 3375 -559 　 112年4月 3375 3375 3375 3375 -846 3375 2167 　 112年5月 3375 -1308 2813 3375 3375 3375 -5329 　 112年6月 900 3375 　 3375 3375 3375 0 　 112年7月 　 3375 　 2925 -766 3375 0 　 112年8月 　 2813 　 　 375 -6193 3138 　 112年9月 　 　 　 　 3375 3375 2117 　 112年10月 　 　 　 　 3375 3375 3346 　 112年11月 　 　 　 　 3375 3375 2250 　 112年12月 　 　 　 　 3375 3375 　 　 合計 39323 27551 37249 49194 22388 47008 8655 3708 系爭應付工資 155475 164047 153922 150699 181029 181029 173700 117515 尚欠金額 116152 136496 116673 101505 158641 134021 165045 113807 負擔訴訟費用比例 百分之3 百分之2 百分之3 百分之4 百分之2 百分之4 百分之1 百分之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淑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被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洪志勳律師
            王之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所示之原告各負擔如附表「負擔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之比例，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各以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所示之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政、訓練工作，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約定上班時間為每週五日，每日工時50分鐘，兩造間並有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被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公司每年公告之最低薪資函文及被告108年7月4日頒布之業務同仁工作規則（下稱系爭規則）第3章第11條之規定，應給付原告部分工時工資，然被告均未給付，或以「調整」之名義，未經原告同意逕自扣除，而未給付最低薪資；且被告前開未依法給付基本工資等情事，已經勞動部公告裁罰，並經被告之企業工會屢次發函要求改善並糾正，仍未給付原告應獲得之工資。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公司107年11月28日(107)三業(五)字第00295號文說明一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1條、第22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份起至原告離職時之工資。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佩韓15萬5,475元、原告盧松霆16萬4,047元、原告賴旻詩15萬3,922元、原告楊儒霖15萬699元、原告許晏菱18萬1,029元、原告羅子茜18萬1,029元、原告劉依瑄17萬3,700元、原告王昱勝11萬7,515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薪資係由「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部分組成，被告每月均有依約給付薪資，且每月給付之金額均未低於所約定最低薪資數額，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存在。原告雖主張被告將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扣除等語，然此形同主張被告除前開薪資組成之三部分外，另應給付原告最低基本薪資之金額，惟原告每月受領由前開三部分組成之薪資，均不低於最低薪資，原告主張被告應另給付最低基本薪資之金額，自屬無據。至於「調整項目」為被告就業務主管及轄下團隊業換算之薪資及獎金所為內部之加、減帳之紀錄，非扣回最低薪資（實際計算方式為公司內部機密資訊，目前公司管理階層尚未同意揭露），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足額給付薪資，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13、214頁）：
　㈠不爭之事項：
　⒈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
　⒉被告108年1月起業務主管每月最低薪資為2,876元、109年1月起為3,029元、110年1月起3,068元、111年1月起3,221元、112年1月起3,375元、113年1月起3,508元。
　⒊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上揭⒉所示之每月最低薪資。
　⒋兩造是依照被告公司所頒布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計算業務主管每月薪資。
　㈡爭執之爭點：
　⒈原告主張被告尚未給付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工時之工資；被告抗辯已依第4條給付。何者可採？
　⑴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依據為何？
　⑵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總合為何？
　⑶系爭契約第4 條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而為無效之情形？
　⑷被告就原告最低薪資部分，是否有於薪資帳上扣除？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定分別定有明文。查，上揭三、㈠所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依前揭規定予以採認。又原告均請求自於108年4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之最低薪資，基此：
　⒈原告陳佩韓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5,475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5+3375*8/30=155475）
　　。 
　⒉原告盧松霆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6萬4,047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7+3375*25/31≒164047，元以以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⒊原告賴旻詩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3,922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4+3375*25/31≒153922）。
　⒋原告楊儒霖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69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9/31+3375*2+3375*12/30+3375*26/31≒150699）。
　⒌原告許晏菱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⒍原告羅子茜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⒎原告劉依瑄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7萬3,700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0+3375*20/30=173700）。
　⒏原告王昱勝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1萬7,515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5+3221*22/30=117515）。
　㈡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
　　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
　　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原告每月最低薪資，認定已如上述。而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乙方（即原告）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即被告）補足。」（見本院卷第85頁）。由上開系爭契約第3、4條之約文整體為解釋，可認原告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工時之工資，應以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計算，即上揭㈠所算得之工資（下稱系爭應付工資）。而被告之給付義務，依系爭契約第4條文字本身，則有2種可能之解釋，其一是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而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另一是原告其他項目合之薪資如大於系爭應付工資，被告即不用給付系爭應付工資，如有不足方由被告補足。又解釋契約應以盡量讓約文合法有效之方式解釋，而上揭「另一」之解釋，會造成被告不用給付原告因系爭契約第3條所提供勞務之對價工資，亦即被告可以連基本工資都不用付，此一解釋方法當然違反勞基法關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要求而會陷於無效之境地，是依盡量使約文合法有效之解釋原則，自應解釋為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至於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
　㈢又兩造依系爭契約第3條有約定，被告就原告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之勞務提供，應給付系爭應付工資，然查，依被告提出原告受領資之項目計有「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及「調整」（見本院卷第163至181頁），其中「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項均與上揭應給付之系爭應付工資無對價關係，只有「調整」項明顯可見於原告之薪資未達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會調整給付總額至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然於原告其後工資有超過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又會扣回來，如附表所示，足認被告給付原告之系爭應付工資係以「調整」項發放。又「調整」項合計後，被告分別已給付原告如附表「合計」欄所示之金額，經以系爭應付工資扣減「合計」欄所示已給付之金額後，被告尚欠各原告如「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工資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尚不可採。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薪資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應於各月給付薪資日到期，既經原告減縮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見本院卷第133頁，送達證書）起，自無不可，而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年月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108年1月

		-2669

		0

		-5532

		0

		0

		0

		2028

		0



		108年2月

		0

		0

		2876

		0

		0

		2876

		-9830

		0



		108年3月

		0

		0

		-2876

		0

		0

		2876

		954

		0



		108年4月

		2876

		0

		0

		0

		0

		-5752

		2251

		0



		108年5月

		-2876

		0

		0

		0

		0

		0

		-3205

		0



		108年6月

		0

		0

		0

		0

		0

		0

		0

		0



		108年7月

		2876

		2192

		0

		0

		0

		0

		0

		2241



		108年8月

		-2876

		-2192

		2876

		2876

		0

		0

		0

		-2241



		108年9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0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1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2月

		0

		0

		-1252

		-9222

		0

		0

		0

		0



		109年1月

		0

		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2月

		29

		289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3月

		3029

		-2890

		29

		0

		3029

		0

		0

		0



		109年4月

		3029

		2946

		3029

		3029

		-3029

		0

		1383

		0



		109年5月

		29

		2038

		3029

		-1207

		0

		0

		-1383

		0



		109年6月

		-6116

		3027

		-4327

		-1822

		0

		0

		0

		0



		109年7月

		0

		-7278

		3029

		3029

		0

		0

		285

		0



		109年8月

		3029

		3029

		3029

		3029

		0

		3006

		2724

		528



		109年9月

		3029

		-3762

		-8851

		3029

		29

		-3006

		1590

		2204



		109年10月

		3029

		2835

		-1021

		3029

		29

		0

		-736

		-2732



		109年11月

		3029

		2961

		-4407

		3029

		29

		0

		1930

		1687



		109年12月

		-8727

		2213

		-849

		-5526

		-87

		0

		1248

		-1687



		110年1月

		68

		3068

		0

		-5860

		0

		1764

		-3791

		0



		110年2月

		3068

		-5281

		3068

		3068

		3068

		-1764

		2782

		0



		110年3月

		-3136

		3068

		68

		68

		-3068

		0

		-224

		2290



		110年4月

		0

		-1649

		-3136

		3068

		68

		0

		403

		3068



		110年5月

		0

		3068

		3068

		3068

		-68

		0

		1184

		-5358



		110年6月

		3068

		3068

		-3068

		68

		3068

		0

		3031

		0



		110年7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652

		1076

		0



		110年8月

		3068

		3068

		68

		3068

		3068

		-2652

		2325

		0



		110年9月

		3068

		-13691

		-3136

		-5413

		-3068

		2299

		-10577

		0



		110年10月

		-1147

		0

		3068

		3068

		68

		-2299

		0

		0



		110年11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564

		2356

		0



		110年12月

		3068

		-3068

		3068

		-4211

		-3136

		-2564

		28

		2331



		111年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1962

		1351



		111年2月

		2577

		-1394

		-5562

		3221

		3221

		3221

		-1990

		-2682



		111年3月

		0

		3221

		3221

		3221

		221

		-1246

		0

		-1000



		111年4月

		0

		-5048

		-910

		-9076

		-981

		3221

		3221

		0



		111年5月

		3221

		3221

		3221

		3221

		-5682

		-5196

		3109

		1346



		111年6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3118

		2362



		111年7月

		3221

		-1331

		3221

		3221

		-3221

		3221

		-1387

		　



		111年8月

		3221

		3221

		-894

		3221

		3221

		3221

		1126

		　



		111年9月

		-4106

		-5550

		3221

		-4157

		-3221

		3221

		-490

		　



		111年10月

		3221

		3221

		221

		221

		0

		3221

		-5879

		　



		111年1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29

		1529

		　



		111年12月

		3221

		-9224

		3221

		3221

		-3221

		3221

		-4347

		　



		112年1月

		-5782

		3375

		3375

		2138

		0

		3375

		1115

		　



		112年2月

		-4088

		3375

		3375

		0

		0

		3375

		2606

		　



		112年3月

		-677

		3375

		-848

		0

		3375

		3375

		-559

		　



		112年4月

		3375

		3375

		3375

		3375

		-846

		3375

		2167

		　



		112年5月

		3375

		-1308

		2813

		3375

		3375

		3375

		-5329

		　



		112年6月

		900

		3375

		　

		3375

		3375

		3375

		0

		　



		112年7月

		　

		3375

		　

		2925

		-766

		3375

		0

		　



		112年8月

		　

		2813

		　

		　

		375

		-6193

		3138

		　



		112年9月

		　

		　

		　

		　

		3375

		3375

		2117

		　



		112年10月

		　

		　

		　

		　

		3375

		3375

		3346

		　



		112年11月

		　

		　

		　

		　

		3375

		3375

		2250

		　



		112年12月

		　

		　

		　

		　

		3375

		3375

		　

		　



		合計

		39323

		27551

		37249

		49194

		22388

		47008

		8655

		3708



		系爭應付工資

		155475

		164047

		153922

		150699

		181029

		181029

		173700

		117515



		尚欠金額

		116152

		136496

		116673

		101505

		158641

		134021

		165045

		113807



		負擔訴訟費用比例

		百分之3

		百分之2

		百分之3

		百分之4

		百分之2

		百分之4

		百分之1

		百分之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淑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4號
原      告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介鈞律師
被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洪志勳律師
            王之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如附表所示之原告各負擔如附表「負擔訴訟費用比例」欄所示之比例，餘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各以如附表「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所示之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政、訓練工作，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約定上班時間為每週五日，每日工時50分鐘，兩造間並有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被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告公司每年公告之最低薪資函文及被告108年7月4日頒布之業務同仁工作規則（下稱系爭規則）第3章第11條之規定，應給付原告部分工時工資，然被告均未給付，或以「調整」之名義，未經原告同意逕自扣除，而未給付最低薪資；且被告前開未依法給付基本工資等情事，已經勞動部公告裁罰，並經被告之企業工會屢次發函要求改善並糾正，仍未給付原告應獲得之工資。原告爰依兩造間之僱傭關係、被告公司107年11月28日(107)三業(五)字第00295號文說明一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條、第21條、第22條等規定，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自108年4月份起至原告離職時之工資。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陳佩韓15萬5,475元、原告盧松霆16萬4,047元、原告賴旻詩15萬3,922元、原告楊儒霖15萬699元、原告許晏菱18萬1,029元、原告羅子茜18萬1,029元、原告劉依瑄17萬3,700元、原告王昱勝11萬7,515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原告薪資係由「每月津貼」、「每月業績獎金」、「每月單位輔導獎金」三部分組成，被告每月均有依約給付薪資，且每月給付之金額均未低於所約定最低薪資數額，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存在。原告雖主張被告將發放之最低薪資以調整方式扣除等語，然此形同主張被告除前開薪資組成之三部分外，另應給付原告最低基本薪資之金額，惟原告每月受領由前開三部分組成之薪資，均不低於最低薪資，原告主張被告應另給付最低基本薪資之金額，自屬無據。至於「調整項目」為被告就業務主管及轄下團隊業換算之薪資及獎金所為內部之加、減帳之紀錄，非扣回最低薪資（實際計算方式為公司內部機密資訊，目前公司管理階層尚未同意揭露），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足額給付薪資，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協議簡化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13、214頁）：
　㈠不爭之事項：
　⒈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業務主管，任職期間為原告陳佩韓自102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原告盧松霆自99年1月29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原告賴旻詩自96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原告楊儒霖自103年1月15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原告許晏菱自99年6月30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羅子茜自97年4月23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原告劉依瑄自105年8月18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原告王昱勝自108年2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
　⒉被告108年1月起業務主管每月最低薪資為2,876元、109年1月起為3,029元、110年1月起3,068元、111年1月起3,221元、112年1月起3,375元、113年1月起3,508元。
　⒊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上揭⒉所示之每月最低薪資。
　⒋兩造是依照被告公司所頒布業務主管支領報酬給付辦法計算業務主管每月薪資。
　㈡爭執之爭點：
　⒈原告主張被告尚未給付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工時之工資；被告抗辯已依第4條給付。何者可採？
　⑴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依據為何？
　⑵被告於原告薪資上在「調整」項目上加、扣款之總合為何？
　⑶系爭契約第4 條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而為無效之情形？
　⑷被告就原告最低薪資部分，是否有於薪資帳上扣除？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定分別定有明文。查，上揭三、㈠所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應依前揭規定予以採認。又原告均請求自於108年4月1日起至離職日止之最低薪資，基此：
　⒈原告陳佩韓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6月8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5,475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5+3375*8/30=155475）
　　。 
　⒉原告盧松霆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8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6萬4,047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7+3375*25/31≒164047，元以以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⒊原告賴旻詩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5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3,922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4+3375*25/31≒153922）。
　⒋原告楊儒霖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月19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5萬69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9/31+3375*2+3375*12/30+3375*26/31≒150699）。
　⒌原告許晏菱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⒍原告羅子茜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3年1月25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8萬1,029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2+3508*25/31≒181029）。
　⒎原告劉依瑄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2年11月20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7萬3,700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12+3375*10+3375*20/30=173700）。
　⒏原告王昱勝自108年4月1日起至111年6月22日止以每月最低薪資算得被告原應給付之工資為11萬7,515元（計算式：2876*9+3029*12+3068*12+3221*5+3221*22/30=117515）。
　㈡依系爭契約第3條之約定，原告須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
　　作50分鐘計。採簽到方式，原告應依規定時間準時出席並參
　　加早會及相關之業務活動。此部分工時之工資為原告每月最低薪資，認定已如上述。而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乙方（即原告）之薪資項目總和內含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倘乙方之薪資項目總和低於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則由甲方（即被告）補足。」（見本院卷第85頁）。由上開系爭契約第3、4條之約文整體為解釋，可認原告於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工時之工資，應以主管機關所核定部分工時制之最低時薪標準計算，即上揭㈠所算得之工資（下稱系爭應付工資）。而被告之給付義務，依系爭契約第4條文字本身，則有2種可能之解釋，其一是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而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另一是原告其他項目合之薪資如大於系爭應付工資，被告即不用給付系爭應付工資，如有不足方由被告補足。又解釋契約應以盡量讓約文合法有效之方式解釋，而上揭「另一」之解釋，會造成被告不用給付原告因系爭契約第3條所提供勞務之對價工資，亦即被告可以連基本工資都不用付，此一解釋方法當然違反勞基法關於基本工資之強制要求而會陷於無效之境地，是依盡量使約文合法有效之解釋原則，自應解釋為原告之薪資，項目上要有、總和上要包括系爭應付工資，至於約文中如有不足由被告補足部分為贅文。
　㈢又兩造依系爭契約第3條有約定，被告就原告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工作50分鐘之勞務提供，應給付系爭應付工資，然查，依被告提出原告受領資之項目計有「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及「調整」（見本院卷第163至181頁），其中「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項均與上揭應給付之系爭應付工資無對價關係，只有「調整」項明顯可見於原告之薪資未達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會調整給付總額至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然於原告其後工資有超過每月之系爭應付工資標準時，被告又會扣回來，如附表所示，足認被告給付原告之系爭應付工資係以「調整」項發放。又「調整」項合計後，被告分別已給付原告如附表「合計」欄所示之金額，經以系爭應付工資扣減「合計」欄所示已給付之金額後，被告尚欠各原告如「尚欠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則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之工資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尚不可採。
　㈣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原告對被告請求之薪資債權，核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應於各月給付薪資日到期，既經原告減縮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見本院卷第133頁，送達證書）起，自無不可，而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本判決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詩銘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年月 陳佩韓 盧松霆 賴旻詩 楊儒霖 許晏菱 羅子茜 劉依瑄 王昱勝 108年1月 -2669 0 -5532 0 0 0 2028 0 108年2月 0 0 2876 0 0 2876 -9830 0 108年3月 0 0 -2876 0 0 2876 954 0 108年4月 2876 0 0 0 0 -5752 2251 0 108年5月 -2876 0 0 0 0 0 -3205 0 108年6月 0 0 0 0 0 0 0 0 108年7月 2876 2192 0 0 0 0 0 2241 108年8月 -2876 -2192 2876 2876 0 0 0 -2241 108年9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0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1月 0 0 2876 2876 0 0 0 0 108年12月 0 0 -1252 -9222 0 0 0 0 109年1月 0 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2月 29 2890 3029 0 0 0 0 -1212 109年3月 3029 -2890 29 0 3029 0 0 0 109年4月 3029 2946 3029 3029 -3029 0 1383 0 109年5月 29 2038 3029 -1207 0 0 -1383 0 109年6月 -6116 3027 -4327 -1822 0 0 0 0 109年7月 0 -7278 3029 3029 0 0 285 0 109年8月 3029 3029 3029 3029 0 3006 2724 528 109年9月 3029 -3762 -8851 3029 29 -3006 1590 2204 109年10月 3029 2835 -1021 3029 29 0 -736 -2732 109年11月 3029 2961 -4407 3029 29 0 1930 1687 109年12月 -8727 2213 -849 -5526 -87 0 1248 -1687 110年1月 68 3068 0 -5860 0 1764 -3791 0 110年2月 3068 -5281 3068 3068 3068 -1764 2782 0 110年3月 -3136 3068 68 68 -3068 0 -224 2290 110年4月 0 -1649 -3136 3068 68 0 403 3068 110年5月 0 3068 3068 3068 -68 0 1184 -5358 110年6月 3068 3068 -3068 68 3068 0 3031 0 110年7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652 1076 0 110年8月 3068 3068 68 3068 3068 -2652 2325 0 110年9月 3068 -13691 -3136 -5413 -3068 2299 -10577 0 110年10月 -1147 0 3068 3068 68 -2299 0 0 110年11月 3068 3068 -3068 3068 3068 2564 2356 0 110年12月 3068 -3068 3068 -4211 -3136 -2564 28 2331 111年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1962 1351 111年2月 2577 -1394 -5562 3221 3221 3221 -1990 -2682 111年3月 0 3221 3221 3221 221 -1246 0 -1000 111年4月 0 -5048 -910 -9076 -981 3221 3221 0 111年5月 3221 3221 3221 3221 -5682 -5196 3109 1346 111年6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0 3118 2362 111年7月 3221 -1331 3221 3221 -3221 3221 -1387 　 111年8月 3221 3221 -894 3221 3221 3221 1126 　 111年9月 -4106 -5550 3221 -4157 -3221 3221 -490 　 111年10月 3221 3221 221 221 0 3221 -5879 　 111年11月 3221 3221 3221 3221 3221 -29 1529 　 111年12月 3221 -9224 3221 3221 -3221 3221 -4347 　 112年1月 -5782 3375 3375 2138 0 3375 1115 　 112年2月 -4088 3375 3375 0 0 3375 2606 　 112年3月 -677 3375 -848 0 3375 3375 -559 　 112年4月 3375 3375 3375 3375 -846 3375 2167 　 112年5月 3375 -1308 2813 3375 3375 3375 -5329 　 112年6月 900 3375 　 3375 3375 3375 0 　 112年7月 　 3375 　 2925 -766 3375 0 　 112年8月 　 2813 　 　 375 -6193 3138 　 112年9月 　 　 　 　 3375 3375 2117 　 112年10月 　 　 　 　 3375 3375 3346 　 112年11月 　 　 　 　 3375 3375 2250 　 112年12月 　 　 　 　 3375 3375 　 　 合計 39323 27551 37249 49194 22388 47008 8655 3708 系爭應付工資 155475 164047 153922 150699 181029 181029 173700 117515 尚欠金額 116152 136496 116673 101505 158641 134021 165045 113807 負擔訴訟費用比例 百分之3 百分之2 百分之3 百分之4 百分之2 百分之4 百分之1 百分之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淑願


